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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台灣)信用卡網路服務約定書 
 

公告日期：2024 年 4 月 16 日 

說明 

1. 本次修改係依據「滙豐(台灣)信用卡網路服務約定書」之約定，以至少七日前之書面通知

或在本⾏營業處所明顯處或網站上公告其內容之方式，修改信用卡網路服務約定書之條

款。倘立約人不同意本⾏之修改，得於指定之通知期間，隨時以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本⾏

終止合約、與本⾏之各項信用卡交易往來、或其他服務事項，並配合本⾏辦理終止手續；

倘立約人未於前項期間內終止，仍繼續與本⾏進⾏各項信用卡交易、或其他服務事項之往

來時，則視同立約人業已同意此等修改。 

2. 本⾏此次信用卡網路服務約定書之修訂以本公告為主，若您對此次修訂有任何疑義，歡迎

您致電各分⾏或本⾏ 24 小時電話理財服務專線(02)6616-6000。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您撥冗閱讀本次條文修訂比較表。 

以下修改的約定內容將自 2024 年 4 月 29 日起開始施行，實施前仍以原有條款之約定內容為

主。倘立約人不同意下列修改，得於施行日前，以書面通知本行終止合約、與本行之各項信用

卡交易往來、或其他服務事項，並配合本行辦理終止手續。 

 

原條文內容 調整/變更後條文 

概述 概述 

本約定係信用卡網路服務系統之一般性共同

約定，除個別契約或本⾏另有規定外，悉依本

約辦理。 

刪除 

二、本約定書適用範圍 一、 本約定書適用範圍 

1. 本約定書係本服務的一般性共同約定，除

個別契約另有約定外，悉依本約定書之約定。 

1. 本約定書係信用卡網路服務系統之一般性

共同約定，除個別契約另有約定外，悉依本約

定書之約定。 

三、名詞定義 二、 名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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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訊服務」：指匯豐透過手機簡訊通知

方式，提供各項信用卡相關訊息服務。 

刪除 

五、服務項目 五、服務項目 

本約定書所提供之服務項目如下，惟各項服務

若因主管機關或匯豐認定需增減者，悉依當時

匯豐網站所提供之服務項目為準。如於網站呈

現相關訊息者，匯豐應確保該訊息之正確性，

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網站之內容。 

信用卡消費資料、消費分析、帳單明細及繳費

查詢。 

1. 申請帳單線上分期。 

2. 紅利好點酬賓計畫點數兌換及查詢。 

3. 現金回饋帳戶查詢。 

4. 信用卡帳戶服務設定與提供。 

5. 信用卡預借現金。 

6. 申請信用卡代繳服務。 

7. 簡訊服務與電子帳單設定。 

8.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匯豐同意辦理之項

目。 

立約人同意本服務提供之服務項目，以滙豐網

頁上所提供之服務項目為準，滙豐應確保該訊

息之正確性，對立約人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網

站之內容。 

2. 信用卡網路銀⾏簡訊服務：使用本服務目

前不需另外付費，但立約人若出國使用國際漫

遊 接收簡訊服務時，各無線通訊系統經營業

者將依該系統經營之收費標準，酌收電信費

用。簡訊服務之收費標準如有變更，本條第一

項之各款規定亦有適用。 

刪除 

十二、連線與責任 十二、連線與責任 

2. 立約人對使用本服務所需之身分證字號、

使用者代號、密碼、憑證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

2. 立約人對使用本服務所需之身分證字號、

使用者名稱、密碼、憑證、簡訊密碼、約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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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具，應負保管之責。匯豐對立約人輸入身

分證字號、密碼使用本服務系統之各項服務，

均認定係立約人所為之有效指示；故同一時間

內，系統只允許一人使用本服務系統。若同一

時間有二人以上以同歸戶名義使用本服務系

統，系統將自動拒絕受理第一位以外使用者之

使用。 

收簡訊密碼之⾏動電話、⾏動電話號碼之 SIM

卡之軟硬體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工具，應負

保管之責。滙豐對立約人輸入身分證字號、密

碼使用本服務系統之各項服務，均認定係立約

人所為之有效指示；故同一時間內，系統只允

許一人使用本服務系統。若同一時間有二人以

上以同歸戶名義使用本服務系統，系統將自動

登出第一個連線。 

3. 立約人輸入密碼連續錯誤達三次時，匯豐

電腦即自動停止立約人使用本服務；如擬恢復

使用，需由立約人本人親自電洽匯豐信用卡服

務中心(02)6616-6000 並配合服務專員為後

續處理。 

3. 立約人輸入密碼連續錯誤達五次時，滙豐

電腦即自動停止立約人登入本服務；如擬恢復

使用，需由立約人本人透過本服務重設密碼流

程，或親自電洽滙豐信用卡服務中心

(02)6616-6000 並配合服務專員為後續處理。 

4. 立約人使用本服務，若未登出即離開或超

過五分鐘未執⾏任何指令時，匯豐將自動將立

約人自系統登出，以避免瀏覽器為第三人所使

用。如仍有使用之需要，立約人須重新登入本

服務系統。 

4. 立約人使用本服務，若未登出即離開或超

過十分鐘未執⾏任何指令時，滙豐將自動將立

約人自系統登出，以避免瀏覽器為第三人所使

用。如仍有使用之需要，立約人須重新登入本

服務系統。 

9. 立約人於本服務所設定之代繳服務，匯豐

不負責查證代繳帳號之真實或正確性，如因之

發生無法進⾏代繳服務者，皆由立約人自⾏負

責。 

刪除 

10. 當立約人的手機遺失被竊、被盜、不當使

用或其他類似之情形發生時，應即刻通知匯豐

終止簡訊服務，倘若未即時終止簡訊服務而致

傳送失敗無法收取簡訊內容所產生之任何損

失，匯豐 將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刪除 

二十四、文書送達 二十四、文書送達 

匯豐如要以書面通知立約人時，立約人同意以

信用卡申請表格所載之地址為相關文書之送

達處所，倘立約人之地址變更，應即以書面或

其他約定方式通知匯豐，並同意改依變更後之

地址為送達處所；如立約人未以書面或依約定

方式通知變更地址時，匯豐仍以立約人信用卡

滙豐如要以書面通知立約人時，立約人同意以

信用卡系統留存地址為相關文書之送達處

所，倘立約人之地址變更，應即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滙豐，並同意改依變更後之地址

為送達處所；如立約人未以書面或依約定方式

通知變更地址時，滙豐仍以立約人信用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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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所載之地址或最後通知匯豐之地址

為送達處所。匯豐對立約人所為之通知發出

後，經通常之郵遞期間，即視為已送達。 

留存地址或最後通知滙豐之地址為送達處

所。滙豐對立約人所為之通知發出後，經通常

之郵遞期間，即視為已送達。 

二十五、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二十五、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2. 因本約定書而涉訟者，匯豐及立約人同意

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2. 因本約定書而涉訟者，滙豐及立約人同意

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

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

院之適用。 

新增 二十九、語言 

新增 本約定條款以中文及英文作成時，如中、英文

版有歧異，以中文版爲準。 

 

滙豐(台灣)商業銀⾏股份有限公司 


